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易

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见股份”）2022 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

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情况 

（一）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易见股份报出的 2022 年度财务报告中净亏损 4.95 亿元，已连续多年亏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 0.10 亿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易见股份

流动资产 11.41 亿元，资产总额 15.84 亿元，流动负债 58.32 亿元，流动负债高

于流动资产 46.91 亿元，净资产-54.77 亿元，处于资不抵债状态。 

目前易见股份面临部分债务逾期，后续债务陆续到期、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

偿的压力，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尚未解决，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业务量收缩，

资不抵债，涉及多起诉讼及仲裁，资金流动性紧张，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

被冻结等问题。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已判决未执行阶段，且不排除后续新增其他诉

讼的可能，如按照判决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023 年 4 月 4 日，易见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1 号），认定易见股份 2015 年至 2020 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后续可能涉及投资者诉讼赔偿。 

上述事项截至审计报告日未见有重大改善。这些情况表明易见股份持续经营

能力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三、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之（二)”

所述，虽然公司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判断该等措施的有效性，

以及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对易见股份原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收款项的原

值及可收回金额 



2022 年 4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2]25 号)，2023 年 4 月 4 日，易见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3]11 号），认定易见股份 2015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易见股份对 2015 年至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

后的应收款项-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账面原值为 82.28 亿元，累计减

值准备为 80.08 亿元，账面净值为 2.20 亿元。 

1、易见股份追溯调整后对原控股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应

收债权金额为 82.28 亿元，与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来函确认资金占用

金额 42.53 亿元差异较大。 

2、易见股份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2023 年 4 月 4

日，公司从有权机关获悉，公司所报案件的相关犯罪嫌疑人已移送至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未收到昆明市公安局或司法机关就上述立案

侦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易见股份根据配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过程中自查整理的

资料，预计可收回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价值约为 2.20 亿元。 

鉴于上述应收债权形成原因复杂，涉嫌财务造假和违法犯罪，在司法机关对

上述应收债权的金额及可回收金额未做最终认定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确认上述应收债权金额及减值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三）期初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易见股份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分别被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本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 4 月 19 日，中国证

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25 号)，2023 年 4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1 号），认定云南九天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易见股份对 2015 年至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依据证监会

的检查认定及延伸自查结果进行了追溯调整。上述期初数据本期仍然在财务报表

中列示。 

鉴于上述前期差错更正涉及事项形成原因复杂，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确认期初金额的准确性及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 2022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形成原因为前控股股

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巨额资金占用和前期财务报表虚假陈述。 

（三）公司 2015 年至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且天圆全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当期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证监

会已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存

在未勤勉尽责且违反审计准则规定的情形，并予以行政处罚。2022 年 4 月 19 日，

公司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根据其内容进行了追溯调

整。2023 年 4 月 4 日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

会计差错更正的数据与《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一致，本年度内公司

未因上述事项再对期初数据进行调整。 

三、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一）努力开源节流，保障基本运转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通过积极催收应收债权，进行债权人申报，

多方位寻找有价值的财产线索，采取多种手段对争议债权进行催收，指导督促各

经营主体抓项目、抓合同、抓现金流，保障公司基本运转；通过强化人岗匹配，

打造一支符合公司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员工队伍；通过持续组织结构调整优化，整

合团队资源，确定业务方向，树立持续经营的信心。 

（二）推进诉讼工作，守牢风险底线 

公司在催收工作基础上，坚持依法清收，全力推进诉讼工作。高度关注公司

及所属企业持有的股权、账户及资产被冻结查封情况，做好诉讼、调解的应对和

处理方案；对债权复杂程度、是否满足起诉或仲裁条件、偿债能力等情况进行分

类，并分批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做到应诉尽诉、以诉促谈，以最大限度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 

（三）提升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 

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巩固内控整改成果，并稳步贯彻落实管理提

升意见，增强公司的风险管控及预警能力。同时，公司结合实际持续完善公司的

治理规则，使之符合公司发展新阶段，促进公司的规范经营，提升公司可持续能

力。 

（四）积极沟通核查，努力消除影响 



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形成的期初余额为前期累计形成，公司将继续采取

多种措施积极核查、获取更多证据材料确定相关事实，保持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

通，努力消除或者减轻无法表示意见所形成的基础。 

 
特此说明。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